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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

110學年度第3次院評鑑委員、課程委員暨系所主管會議紀錄 
一、時間：110年11月17日(星期三)12時30分 
二、地點：教育學院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  
三、主席：陳學志院長 記錄：呂俊毅秘書

四、主席：方永泉主任(洪仁進副主任代)、吳昭容主任、周麗端主任(王馨

敏副主任代)、姜義村主任、張鳳琴主任(吳文琪老師代)、郭鐘

隆副院長、廖世璋主任、蔡今中院長(依姓氏筆劃排序) 
五、請假: 卯靜儒副院長、林建福副主任

六、上次會議執行情形

案   由 
提案單位 

或提案人 
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
提案一： 
有關本院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教育學院評鑑實施要點」及各
系所「評鑑作業要點」範本改
以更名及修訂條文 

教育學院 

本院「國立臺灣師範
大學教育學院評鑑實
施要點」修訂條文照
案通過；各系所作業
評鑑要點部分請自行
參考修訂，再於下次
會議補列報告案 

院評鑑實施要點及各
系所評鑑作業要點修
訂條文及對照表皆已
修訂完成送交研發處 

提案二： 
有關訂定系所評鑑品保指標案 

教育學院 

修訂後通過，請各系
所參酌範本於 110 年
10 月 1 日前完成訂定
作業要點

經本校 110年 10月 12
日校級評鑑工作小組
會議請各系所再檢視
修訂特色指標，各系
所已修訂完成提交研
發處

提案三： 
配合「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
習計畫」，教務處請各系所就
現有課架規劃全英語授課課
程，提本學期三級課委會審議
後確實開課 

教育學院 

目前先依據 10 月 5 日
上午教務處說明會結
論辦理，本院將再規
劃各項指標內容後提
下次會議討論

本案提本次會議討論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
七、報告事項：

(一)公領系楊智元老師開設高中預修課程之經驗分享。

(二)為推展師培業務，師培學院規劃「111年度師資培育業務經費申請

書」，各師培學系如有需求請依規定時程提交本院(附件1，4-8頁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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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教務處提供有關大學部招生學習歷程與能力尺規簡報檔案(附件2，
9-35頁)，敬供各系招生作業參考。  

(四)本校110學年度第2學期開課作業已公告(附件3，36-47頁)，其中提

到EMI開課事宜(如EMI 課程得開設為必修或選修。開設為「選修」

之EMI 課程，不宜再以同名或異名增開中文授課課程)，敬請各系

所依時程規定完成開課作業。 
(五)學校已預核給各系所1名具EMI授課能力外籍教師員額，有關各系

所外籍教師徴才訊息可由本院協助彙整後統一至相關國際學術徵才

網站刊登(附件4，48-50頁)；下學期本院將先就提升學生英語能力

及學習如何上全英課程等規劃一系列活動。 
(六)本校自辦系所評鑑作業，各系所之評鑑指標(含特色指標)及評鑑作

業要點皆已修訂完成提送研發處，研發處將於111年1月辦理資料填

報說明會；另本校評鑑實施要點增訂「共同訪評」制度事宜，簡報

如附件5 (51-61頁)。 
 

八、討論事項： 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案 由：有關各系所就 EMI 計畫研提全英語課程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 

（一）本校雙語計畫教育學院「2021-2025年績效指標與110學年度學

院績效指標與策略」(附件6，62-66頁)業經本院110年11月3日課

程委員會議通過並已提交教務處。  

（二）上次提報本院110年11月3日課程委員會議EMI計畫全英語課程

有教育學院院級課程(經校長及教務長同意採認院級全英課程為

各系所EMI課程)、心輔系、社教系、公領系、特教系(含復諮

所)、學習科學，本次提報EMI全英語課程有教育系、衛教系、

人發系、資教所。 
（三）學校規定有關碩博班要列入EMI全英課程之前提必須滿足該班

外籍生之畢業學分(附件7，67-69頁)，併予敘明，各系所提報之

EMI全英課程如附件8(70-80頁)。 
決 議：修訂後通過，各系所如有要再調整請依學校規定指引提列，並於

110 年 11 月 26 日前將檔案送交本院。 
 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案 由：有關本校110學年度「傑出學生選拔」教育學院推薦案，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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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 
（一）依據本校傑出學生撰拔要點(附件9，81-85頁)規定，本院110學

年度可推薦學生學士班2位、研究所3位。  

（二）本次各系所推薦的傑出學生研究所部分有教育系博士班3年級林

佳欣、衛教系博士班二年級張必正、人發系博士班5年級李秀靜

等3位(至多推薦3位)；有教育系3年級何佳軒、社教系2年級廖

庭儀、公領系4年級蔡孟錚、學習科學4年級陳怡升、教育學院

學士班2年級謝彥桀等5位(至多推薦2位)﹔推薦表資料詳如附件

10(86-130頁)，詳細資料置於會場供參。 
決 議：經審議結果研究所部分推薦教育系博士班林佳欣、衛教系博士班

張必正、人發系博士班李秀靜等 3 位﹔學士班部份推薦社教系廖

庭儀及學習科學陳怡升等 2 位。 
 

六、臨時動議(無) 

七、散會(14:30) 


